
 

功能性委員會成員及運作情形 

鈺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成員名單 

姓名 職稱 主要學經歷 現職 

林文智 董事長 
 逢甲大學應用化學系 

 鈺齊國際(股)公司總經理 

鈺齊國際(股)公司董事長 

鈺齊國際(股)公司集團策略長 

廖芳祝 董事 
 文化大學國際貿易系 

 鈺齊國際(股)公司業務副總 

鈺齊國際(股)公司總經理 

鈺齊國際(股)公司集團執行長 

廖志誠 董事 
 雲林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碩士 

 第一銀行業務襄理 

鈺齊國際(股)公司執行副總 

鈺齊國際(股)公司集團公司治理長 

鈺齊國際(股)公司集團發言人 

張坤顯 
獨立 

董事 

 政治大學空中行政專科 

 第一銀行斗六分行、忠孝路分行經

理、台中區域中心資深協理兼主任 

- 

黃錦煌 
獨立 

董事 

 西北大學機械工程博士 

 逢甲大學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系主任 

 逢甲大學工學院院長、產學長 

逢甲大學副校長、終身特聘教授 

大詠城機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和勤精機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李春安 
獨立 

董事 

 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博士 

 執業會計師 

 高雄科技大學財務金融學院院長 

雲林科技大學名譽教授 

胥愛琦 
獨立 

董事 

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經濟博士 

 政治大學經濟研究所碩士 

 雲林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系主任 

雲林科技大學財務金融系副教授 

吳俊明 
獨立 

董事 

 東吳大學會計系 

 金鼎證券承銷部副總經理 

 群益金鼎證券企金部資深副總裁 

年程科技(股)公司獨立董事 

連鋐科技(股)公司獨立董事 

一元素科技(股)公司董事 

 

  



 

功能性委員會成員及運作情形 

公司治理架構 

 

 

 

 

 

 

 

 

 

 

 

 

 

 

 

功能性委員會成員 

姓名 薪資報酬委員會 審計委員會 
公司治理暨 

永續發展委員會 

林文智 董事長 - - v(主席) 

廖芳祝 董事 - - v 

廖志誠 董事 - - v 

張坤顯 獨立董事 v v(主席) v 

黃錦煌 獨立董事 - v v 

李春安 獨立董事 - v v 

胥愛琦 獨立董事 v(主席) v v 

吳俊明 獨立董事 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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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性委員會成員及運作情形 

功能性委員會運作介紹 

薪資報酬委員會 

依據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規定，本委員會成員應包含獨立董事兩人，

人數為三人，其餘成員由董事會決議委任之，總人數不得少於三人，並推舉一獨

立董事為召集人及會議主席，對外代表本委員會。 

本委員會審議職權為訂定並定期檢討董事及經理人績效評估與薪資報酬之政策、

制度、標準與結構；定期評估並訂定董事及經理人之薪資報酬。 

本委員會每年至少召開二次，並得視需要隨時召開會議，成員應以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忠實履行職權，並將所提建議提交董事會討論。 

薪酬委員會每年至少應召開二次，並每年定期進行薪酬委員會之內部績效評估，

有關本委員會會議召開情形，請詳下表;有關本委員會 2020 年度會議召開情形及

每位委員的出席率，請參考本公司股東會年報。 

薪酬委員會運作情形 

本屆委員任期：2019 年 6 月 12 日至 2022 年 6 月 11 日，截至 2021 年 12 月 28

日，已開會 8 次，委員出列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 

次數 

委託出席 

次數 

實際出席

率(%) 
備註 

獨立董事 胥愛琦 8 0 100 - 

獨立董事 張坤顯 8 0 100 - 

獨立董事 吳俊明 8 0 100 - 

 

  



 

功能性委員會成員及運作情形 

審計委員會 

本委員會之運作，旨在協助董事會下列事項之監督為主要目的，包括公司財務報

表之允當表達、簽證會計師之選（解）任及獨立性與績效、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

實施、公司遵循相關法令及規則、公司存在或潛在風險之管控等。 

審計委員會成員應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本公司符合此法律規定。依據本公司審

計委員會組織規程規定，其組成人數不得少於三人，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且至少

一人應具備會計或財務專長。 

本委員會審議職權為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之考核、訂

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

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涉及董事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重大

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或提供保證、募集、發行或私

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財務、會計或內

部稽核主管之任免、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告及其他公司或主管機關規定

之重大事項。 

審計委員會每季至少召開一次，並得視需要隨時召開會議，成員應以善良管理人

之注意，忠實履行本組織規程所訂之職責，並對董事會負責，且將所提議案交由

董事會決議，有關本委員會會議召開情形，請詳下表; 有關本委員會 2020 年度

會議召開情形及每位委員的出席率，請參考本公司股東會年報。 

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 

本屆委員任期：2019 年 6 月 12 日至 2022 年 6 月 11 日，截至 2021 年 12 月 28

日，已開會 12 次，委員出列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 

次數 

委託出席 

次數 

實際出席
率(%) 

備註 

獨立董事 張坤顯 11 1 91.67 2019.11.8 委託出席 

獨立董事 胥愛琦 12 0 100 - 

獨立董事 黃錦煌 11 1 91.67 2019.12.26 委託出席 

獨立董事 李春安 12 0 100 - 

獨立董事 吳俊明 12 0 100 - 

 

  



 

功能性委員會成員及運作情形 

公司治理暨永續發展委員會 

本委員會經董事會決議由半數以上董事組成之，其中應有半數以上為獨立董事，

並由委員互選二名董事擔任委員會主席兼召集人及委員會副主席兼副召集人。 

本委員會各委員之任期，除法令或本公司章程、規章另有規定外，為自董事會決

議日起，至董事任期屆滿、辭任董事職務、董事改選、董事會決議替換具獨立董

事身分之委員或因其他事由喪失董事身分之日止。 

委員會主席林文智具備公司治理專長，符合該委員會所需之專業能力。 

本委員會具獨立董事身分之委員因本條第二項所列情形解任，致人數不足本條第

一項規定者，應於最近一次董事會決議補足。 

公司治理暨永續發展委員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有關本委員會會議召開情形，請

詳下表;有關本委員會 2020 年度會議召開情形及每位委員的出席率，請參考本公

司股東會年報。 

公司治理暨永續發展委員會運作情形 

本屆委員任期：2019 年 8 月 8 日至 2022 年 6 月 11 日，截至 2021 年 12 月 28 日，

已開會 3 次，委員出列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 

次數 

委託出席 

次數 

實際出席

率(%) 
備註 

董事 林文智 3 0 100 - 

董事 廖芳祝 3 0 100 - 

董事 廖志誠 3 0 100 - 

獨立董事 張坤顯 3 0 100 - 

獨立董事 胥愛琦 3 0 100 - 

獨立董事 黃錦煌 2 1 66.67 
2019.12.26

委託出席 

獨立董事 李春安 3 0 100 - 

獨立董事 吳俊明 3 0 100 - 

註：2019 年 8 月設置公司治理暨永續發展委員會，該委員會由八名董事(含

五名獨立董事)組成 

 


